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

券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东阳新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吕竹新、上

海裕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吕一流、杜金东、蔡涌、吕巧珍所合计持

有的标的公司上海飞尔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并

募集配套资金（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哈

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规章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

董事，在审议相关议案并仔细阅读公司提供的资料后，现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

认可。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符合实施本次交易的各项条件，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公司本次交易方案、为本次交易编制的《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

其摘要以及交易各方签订的相关交易文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交易方案合理且具备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不会损害

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及交易方案初步测算，在不考虑募

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中吕竹新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与本次交易发行的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照初始转股价格全部转股后，合计持有

的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预计将超过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吕竹新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

定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正式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

结果为基础，由本次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并以补充协议方式明确。本次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和方法适当、交易公平合理，且将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核心竞争

力，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八、本次交易已按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必需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并与

相关交易主体及中介机构签订了保密协议，该等程序履行具有完备性及合规性，所

履行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九、截至目前，公司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待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再

次召开董事会会议进行审议。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

证监会等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或核准后方可实施，公司已在《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中作了重大风险提示。 



十、鉴于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同意本次董事

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待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

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本次

交易的相关事项和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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